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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巿信義區巿府路1號6樓
北區
承辦人：王品喬
電話：(02)27208889或1999轉6908
傳真：(02)27587640
電子信箱：eq1247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學校財團法人中華浸信會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9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交安字第115303376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交通安全宣導資料 (43485747_1153033769_1_ATTACH1.odt)

主旨：為持續強化學生之交通安全觀念，惠請各校協助辦理交通

安全宣導、機車駕訓補助及交通安全守護團講習課程，詳

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根據本市交通事故統計資料顯示，114年因交通事故30日內

死亡人數計114人、受傷2萬9,967人，其中18至24歲年輕機

車騎士死亡5人、受傷4,624人，占整體交通事故死傷人數

約15.39%，相較113年交通事故統計，18至24歲年輕機車族

群其死傷人數下降（113年死亡5人，受傷4,901人），惟慢

車（自行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）死傷人數有上升趨勢，應

加強慢車使用者交通安全觀念，以降低交通事故死傷情

形。

二、為持續強化宣導大專院校機車及慢車使用者騎乘安全，惠

請將相關宣導資料納入通識課程播放及協助刊登於貴校官

方網站、學校社群網站、系所粉絲團或專頁、社團或校內

相關電子媒體資源，以擴大宣導廣度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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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另請鼓勵欲考驗機車駕照之學生踴躍報名參加「機車駕訓

補助」，針對已持有普通重型機車駕照之學生，只要於本

市完成普通重型機車「道路安駕訓練」課程，補助每人訓

練費新臺幣（下同）1,200元；同時報名「機車駕駛訓練」

及「道路安駕訓練」課程，補助每人訓練費2,700元，期透

過完整駕駛訓練，使參訓學生具備掌握安全騎乘機車的能

力。同時請廣泛宣導大一新生周知，於後續新生訓練相關

通知訊息加入安駕補助訊息（參考文字如下：北市機車駕

訓考照與道路安駕補助實施中，可上交通局網站/車輛駕訓

補助專區）。

四、上述相關資料包含機車、慢車安全宣導短片、機車駕訓補

助等宣導摺頁、海報及圖卡，請至雲端下載

（https://reurl.cc/0mMZa6），若須實體摺頁與海報，請

逕向本局索取。

五、另為提升用路者交通安全意識及觀念，特別設立機車桌遊

課程，建議申請以班為單位至多40人，採分組（6人/組）

學習，貴校可依需求申請本局交通安全守護團講習課程，

上課時段安排於週一至週五正常上班時間，須自備場地及

授課相關設備（投影、布幕、麥克風及音響設備、電腦

等），請協助安排1至2小時供本局交通安全守護團宣講，

藉以維護學生交通安全，講師鐘點費原則由本局支應。另

為利後續安排講師事宜，請需求單位於講習2週前逕至本局

「交通安全e網通」網站（https://www.roadsafety.

taipei/Default.aspx）線上報名（路徑：首頁/交通安全

守護團/課程預約）。
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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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國立政治大學、國立臺灣大學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、國立陽明交通大學、國立臺
北藝術大學、國立臺北教育大學、東吳大學、中國文化大學、世新大學、銘傳大
學、實踐大學、大同大學、臺北醫學大學、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、學校財
團法人中華浸信會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、國立臺灣科技大學、台神學校財團法
人台灣神學研究學院、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、國立臺灣戲曲學院、國立臺北科
技大學、國立臺北商業大學、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、德明財經科
技大學、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、中國科技大學、臺灣警察專科學校、
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臺北市立大學、台北海洋學校財團法
人台北海洋科技大學、國防醫學大學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人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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